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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逻辑研究正确的思维形式的结构和规律。思维的过程或是形成概念，或是

进行判断、或是进行推理。因而，思维就以概念、判断、推理这几种形式表现出

来。形式逻辑从形式方面给思维提出规范性和要求。遵守这些规范和要求，思维就

能达到形式正确性，形式正确性是思维正确性的必要条件。 

自然、社会和思维中的各种现象和信息反映到人类的意识中，人们需要对其进

行分类、整理和辨识，进而形成判断和推理。由此产生相应的概念。概念是思维

的基本要素，逻辑研究的起点。 本章介绍形成概念的规范性和要求。 

2.1 概念的特征 

概念的表现形式是语言或文字中的词语和词组，英文逻辑书中称为词项

（term）。 

    词的分类： 

    实词 能够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词，包括： 

    （a）名词 充当句子的主语和宾语。 

    （b）动词 充当句子的谓语。 

    （c）形容词 充当修饰名词的定语和系动词的表语。 

    （d）数词和量词 数词包括基数词和序数词。量词表示单位。 

    （e）副词 修饰动词和形容词，充当状语或补语。 

    （f）代词 代替各类实词，充当句子的各种成分。 

     虚词 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词，包括: 

    （g）连词 用来连接词、短语或句子的词。 

     一般连词：和、与、并、或、及。 



     关联词：用来连接复合句中的分句或句群中的句子的词，如不但…而且…、

虽然…但是…、因为…所以…，等等。 

（h）介词 附着在词或词组前面，和这些词合起来，表示动作、行为、性状

的起止、方向、处所、时间、对象、方式、原因、目的、比较等。 

（i）助词 附着在词，短语，句子的前面或后面，表示结构关系或某些附加

意义的虚词。助词有结构助词，时态助词，语气助词三种。 

    结构助词 例如“的”、“地”、“得”、“似的”、“所”。 

    时态助词 例如“了”、“着”、“过”。 

    （j）冠词 

（l）语气词 例如“吗”、“呢”、“吧”、“啊”。 

概念的特征描述 

概念 反映一个对象类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对象 一切能够被思考的客体。包括：有形的或无形的，物质的或思维的，存

在的和不存在的。 

类 一些对象的全体称为一个类。 

引发人们思考的是客体的性质和关系。 

性质 一个对象单独具有的特性。 

关系 多个对象间的某些方面的相对或比较特性，如：年长和年幼（年龄）、

亲和疏（血缘）、远和近（距离）、大和小（尺度）、多和少（数量）、轻和重

（重量）、前和后（左和右、上和下）（位置）、原因和结果（因果）等。其特点

是比较和相对性。 

属性 一个对象的性质或关系，称为该对象的属性。 

    偶有属性  类中部分对象所具有，但不是所有对象都具有的属性。 



    特有属性  类中的对象共同具有的属性。 

    特有属性又分为本质属性和固有属性。 

    本质属性 类中对象共同具有，而别类的对象都不共同具有的属性。 

    固有属性 类中对象非本质属性的其它特有属性。 

    某类的本质属性是该类区别于其它类的那些属性。在类的区分中，本质属性起

决定性作用。固有属性则不具有这种性质，不同种类可以具有许多相同的固有属

性。如：男人和女人，本质属性是反映性别的那些性质，但二者具有人的所有固有

属性。固有属性大大多于本质属性，因此，在形成概念时，应去除固有属性，使得

概念简洁明了。 

对象可以按照不同的属性形成不同的类。 

    例 2.1 按照院系和级的属性，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分成不同的类。华东师范

大学数学系 2016 级的学生组成一个类（班级）。 

这个类的特有属性有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数学系学生、2016 级学生、华东师

范大学数学系学生、华东师范大学 2016 级学生、数学系 2015 级学生和华东师范大

学数学系 2016 级学生。 

本质属性：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2016 级学生。 

固有属性：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数学系学生、2016 级学生、华东师范大学数

学系学生、华东师范大学 2016 级学生、数学系 2016 级学生等等。 

男生和女生则是偶有属性。 

例 2.2 移动是动物在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行为。但移动行为有许多方式：游

动、蠕动、爬行、走、跑、飞行等等。移动行为的不同本质属性，界定了不同的移

动方式，形成了各种移动的概念，表现为不同的动词。如人们规定四肢没有同时离

地瞬间的移动行为称为走，这是竞走的基本规则；四肢有经常性地同时离地瞬间的

移动行为称为跑。这就产生了走和跑的不同概念。作为概念而言，走和跑强调表述

的是移动方式。 



例 2.3  颜色是自然界万物的一种属性。现代科学知道，不同的光谱波长导致

不同的视觉颜色，是颜色的本质属性。由这些不同光谱波长，产生了黄色的、红色

的、蓝色的、紫色等颜色的概念。 

例 2.4  联词“和”、“同时”、“并且”等均有表达同时成立、同时存在的

含义，在逻辑学中这种本质属性称为“合取”。上述联词在逻辑学意义下都表示这

种属性。 

我们能够对概念特征作更细致的概括： 

（1）概念是一种思维形式 

形成概念是提取对象类本质属性的一个抽象思维过程，其结果也是以本质属性

为表示的。它来源于对象类，但不指类中的个体。例如：作为概念的马，是指“什

么是马”，即之所以称为马的那些动物的本质属性，而不是具体的马的个体。 

    （2）概念的表现形式是词语（词项）,但词语不一定是概念 

任何概念都是由词语表达的。一般地说实词（名词（含名词性词组）、动词、

形容词、副词、代词、数词、量词等）都表达概念。虚词中的联词等在具有逻辑学

的一些含义时，也可表达概念。如例 2.1-2.4 分别是用名词、动词、形容词和联词

表达的概念。 

词语不一定都能表达概念。如通常意义下虚词不是概念。又如专有名词一般不

是一个概念。如太阳、月亮、天安门、人名、地名等，是人们赋予该人、地或物的

名字，不涉及某种属性。 

在功能和使用上，概念与词语的区别在于关注点不同：概念是词语的思想内

容，是词语中表达的抽象的思维形态，强调词语中有关某类对象的本质属性，不关

注词语其它方面的内容。词语则可以指物和实际的行为。例如：作为概念的“苹

果”，关注和回答“什么是苹果”，即给出为什么这个叫苹果（本质属性）而不是

其它水果。作为一般词语的“苹果”则也可以指实物，其含义广泛一些。例如说吃

苹果。又例如同样的词语“食草”。马在食草。这里食草是指马正在作的行为，是



一个单纯的动词。这句话是讲马的一种行为。马食草。这里食草是指以草为食的一

种动物生存方式的概念。这句话是考虑马的生存属性。 

概念和词语又是密不可分的。通常一个词语的含义都是通过人们思维获得界定

的，也就是说相关概念发挥着核心作用。 

（3）概念是将对象作为类来反映的 

概念通常是研究共性和普遍性的性质和规律的。类和对象有本质的区别，对象

是一个个具体的实在的或抽象的客体，而类是对象的共有本质属性的抽象表述。这

个表述可以是本质属性的叠加，也可以是一个新的词语。概念具有抽象性。如恒星

是大质量、离子体组成，能自己发光的球状或类球状天体全体组成的类，人们思考

的是这个类的上述本质属性，或具有这些属性的天体，而不是细数恒星包括了哪些

实际的天体。实际上人们永远都不会清楚恒星家族的全部成员。恒星不是命名了一

个新的天体。即使一个类只含一个客体，这个类也是和客体不同的。如华东师范大

学数学系 2015 级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学生，而是一个表示群体的抽象词组。即使这

个班级只有一个人，它也与这个人不同。因为这个人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

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但它的本质属性没有任何变化。 

（4）概念通过揭示对象的本质属性来界定类 

概念考察的内容是界定对象类的本质属性，即为何此类与众不同。例如恒星是

一个抽象的名词，它界定了一类天体，其本质属性为大质量、离子体、自己发光、

球状或类球状天体。这是恒星与众不同的本质属性。 

分子 具有某类规定的共同属性的对象类中的每一对象，称为该类的分子。 

子类 同一类对象又可以由偶有属性分成不同的子类或分类。 

例：自然科学书是图书的一个大类别，其分子是满足本质属性“有关自然科

学”的书。但按照偶有属性：有关物理、有关化学、有关天文、有关地理和有关生

物等，又分成物理书、化学书、天文书、地理书和生物书等子类。而物理书又可以

分成普通力学、理论力学书、量子力学书、电动力学书、热力学书、固体力学书等

更细的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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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要识别地球上存在的成千上万种动物，动物分类学家根据动物的各种特

征，把动物依次分为各种等级。即域、界、门、纲、目、科、属、种等八个主要等

级，每个等级又分为许多子类。如蒙古马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

乳纲-真兽亚纲-奇蹄目-马型亚目-马科-马属-蒙古马种。 

一个类也可作为对象，构成新类，作为这个新类的分子。如一个类可以划分

形成许多子类, 以子类作分子，可以形成新的类。例如：物理书、化学书、天文

书、地理书和生物书等是自然科学书的子类。可以将物理书、化学书、天文书、地

理书和生物书等子类分别视为新对象，称为物理书类、化学书类、天文书类、地理

书类和生物书类等。将此作为分子，构成自然科学书类，形成新的类。 

一个对象是一个类，还是一个分子，要看它在具体情况下所扮演的角色而

定。但即使一个对象即可作为类也可作为分子，也必须注意二者含义和功能的本

质的不同。如将物理书作为一类书，其分子是满足本质属性“有关物理学的”的

各种书籍全体，它是自然科学书这个更大的类中的一个子类。就像在书店里，店方

分门别类的摆放各种图书，例如将物理书摆放在标有物理书籍的书架上。而作为分

子，物理书类是自然科学书类的一个分类别。就像在书店的计算机检索目录上，所

有书分为生活、艺术、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几大类别，自然科

学再分为数理化天地生分类别等。前者强调物理特性的书，后者强调自然科学书类

的一个类别。例如：自然科学书的分子是有关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和生物等的

书籍。而自然科学书类的分子是物理书类、化学书类、天文书类、地理书类和生物

类等，不再是具体的书籍。自然科学书和自然科学书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分子

是不同的。在中文中，经常将一个即可作分子又可作类的对象用一个词表示，不注

意区分，就会产生逻辑错误。实际上是违反了同一律。 

分类在科学、技术以及日常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如图书馆学的书目分类、

物种的分类、商品的分类、互联网中的搜索引擎等。 

    2.2 概念的内涵（intension）与外延（extension）    

    确定概念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内涵与外延。 



  概念的内涵：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类具有的本质属性。 

  概念的外延：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类中对象的全体。 

    内涵与外延关系：内涵界定外延，外延共有内涵。 

    例 2.5 “马”是一个动物种类的概念，其内涵是动物学中对于马的特有属性

的界定，是抽象的，其外延是所有个体马，是实体的。 

    例 2.6 在区间[a,b]上定义的连续函数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内涵是用ε-δ

语言给出的关于连续函数的定义，其外延是像三角函数、多项式、指数函数、对数

函数等具体的连续函数全体。 

一个概念外延的最低层次是该概念所反映对象类的分子，不能再扩展至分子

的组成部分（当分子本身可以是一个类时）。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属于全国高等

学校的外延，但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一部分的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不属于全国高等学

校的外延，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是华东师范大学院系的外延。 

外延可以不包含任何分子，称为空类。具有空外延的概念称为空概念。例

如：永动机、无所不能的人、长生不老的人等，外延是空类。 

    任何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含空外延） 

一般地，概念是通过本质属性来表述的，也是思维过程中人们最希望了解的方

面。在应用和理论上，内涵起主导作用。确定一个对象是否属于某概念的外延，标

准是看它是否具有该概念的内涵。如“中国”不属于“联合国”的外延，而是属于

“联合国成员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外延。 

两个概念等同是指其外延等同 

一个概念只有一个外延，但其内涵的表述可以是不同的。了解一个概念的外

延，有助于深入理解该概念的内涵。在很多情况下，外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例 2.7 三角形是三条直线围成的闭合图形和三角形是内角和为 180 度的闭合

多边形。三条直线围成的闭合图形和内角和为 180 度的闭合多边形都是三角形的内



涵，它们是不同的，外延是相同的。又例如：“water”、“水”和“H 是不

同的内涵表述，但其外延是同一的。概念的等同无法或很难用内涵来认同。 

2O ”

    内涵与外延的反比率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互相制约的。内涵限定了外延，外延确定了内涵。一个概

念的内涵越多（限定越多），外延越少（满足限定的对象越少），即内涵和外延的

数量向相反方向发展（形象地称为内涵与外延的反比率，而非严格的反比率）。 

    例 2.8 高富帅的男人。 

          内涵（高） 内涵（高富）  内涵（高富帅）  

          外延（高） 外延（高富）  外延（高富帅） 

    一个概念的外延究竟包含哪些对象，内涵究竟反映了哪些本质属性，这不是形

式逻辑的研究任务，这是其它科学的研究任务。 

    例如生物、微生物等内涵与外延是由生物学确定的；马、牛、羊等内涵与外延

是由动物学确定的；单调函数、连续函数等内涵与外延是由数学确定的；“固

体”、“金属”、“引力”、“导电”等内涵与外延是由物理学确定的；“商

品”、“价值”、“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内涵与外延是由经济学确定的；

“国家”、“法律”、“政府”等内涵与外延是由政治学确定的。 

    2.3 形成概念的基本规则 

概念明确 

    概念明确是正确思维的首要条件。这是形式逻辑同一律、排中律和无矛盾律的

基本要求。没有明确的概念，就不会有恰当的判断，合乎逻辑的推理与论证。 

概念明确，就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者都必须明确。 

概念明确=内涵明确+外延明确 

内涵明确：对任何一个对象，能够确定它是否具有该内涵。 



外延明确：对任何一个对象，能够确定它是否属于该外延。 

例 2.9 “华师人”。这个概念就是内涵不明确和外延不明确的，因为确定华

师人的本质属性不明确，在华师大工作或学习过的人？正式工作的还是包括临时工

作的？现在华师大还是包括曾经在华师大工作学习过的？健在的还是包括已故的？

因此，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明确。 

例 2.10 华裔的内涵最宽可以定义为：具有祖上为华人的血统。这个内涵很确

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华人血统的检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如果不确定追溯到多少

代，实际上无法操作。因此其外延是无法确定的。“华裔”就是不明确的概念。 

例 2.11 人们已经知道某类疾病起因于某基因缺陷遗传或异常，也能够确定患

此类疾病的病人构成的外延，但是目前确实不知道该基因为何物？也就是说本质属

性未知。因此，有关该疾病的概念的内涵是不明确的。例如非典。 

    概念的外延是一个由分子确定的类，表示为： 

  外延={ a: a 具有内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 

上述表示类似于集合论中的集合表述。外延可以用集合表示，分子可以用元素表

示，因而集合论是逻辑学的强有力的工具。 

形式逻辑要求概念明确，我们将从逻辑上给出一些确定概念明确性的方法和

规则。下面介绍明确概念的两种基本的逻辑方法：定义方法与划分方法。 

2.4 定义方法 

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 

    定义是揭示对象类的本质属性（内涵）的逻辑方法。 

    内涵的表达方式通常是用定义方式。定义由三部分组成： 

    被定义项  具备所揭示内涵的项。 

    定义项  揭示被定义项的内涵的概念。 

    定义联项  表示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必然联系的项。 



    定义项和被定义项可以是名词、词组或语句。 

    例如：直角三角形就是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 

    此例中，“直角三角形”是被定义项，定义项是“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

“是”为定义联项。 

    例如：整数 m能被整数 n整除，就是存在一个整数 k，使得 m n 。 k 

    此例中，句子“整数 m 能被整数 n 整除”是被定义项，句子“存在一个整数

k，使得 m n ”是定义项。 k 

    定义的方法有许多种。常用有以下几种： 

    真实定义 揭示对象类的本质属性，一般结构为： 

Ds(被定义项)是 Dp(定义项) 

    例如：月食是由于地球运行到太阳与月球之间所引起的月球失光现象。 

    发生定义 事物发生或形成过程中的情况或产生的结果。 

    例如：圆是由一线段的端点在平面上绕另一端不动点运动而形成的一条封闭曲

线。 

    在数学上经常如何得到某事物的方式给出该事物的定义。例如定义椭圆、抛物

线和双曲线。 

    属加种差定义 定义项为属加种差的方式。一般结构为： 

Ds(被定义项)=（邻近）属+种差 

属是具有某种共有属性的类，种是具有偶有属性的子类，种中可以划分为子种

称为种差。属加种差定义方式是通过邻近属和种差一步步的细分，逐步达到本质属

性。    



属（例如：马） 

种：蒙古马 

种差：雌雄驹

种：伊犁马 

种差：雌雄驹

种：汗血宝马 

种差：雌雄驹 
 

    例如：鸟就是有羽毛的卵生的动物。其中动物是属，羽毛和卵生是种的差别。 

例如：偶数就是能被 2整除的整数。其中整数是属（界定整数），被 2整除是

种差，将整数分成不同的种类。 

例如：天文学是研究天体结构和演化的科学。 

    因果定义 利用因果关系给出定义。 

例如：痢疾是由于杆状菌或阿米巴菌在肠内寄生而产生的疾病。 

语词定义（名词定义） 词语定义可以分成两种。 

说明定义：通过说明给出某个词语的定义； 

如：犊表示小牛。康拜因就是联合收割机。“第一宇宙速度”就是每秒 7.9 公

里的速度。都是通过说明，对词语（犊、康拜因、第一宇宙速度）给出说明。是说

明的词语定义方式。 

规定定义：即对一个词语规定一个新的意义。 

如：“双百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

针”本身没有确切的意义，这个定义给它规定了新的意义。 

定义的规则  定义的基本要求 

定义必须明确  

    

（1）定义项的认知度高于被定义项 



严格地讲，应该用已明确定义的概念，定义未定义的概念。这一规则是同一律

和充分理由律的要求。至少用较为普及、更广为人知和接受的概念，定义较为生疏

的概念。违反这一规则，称为晦涩定义。 

例如：杜林曾给生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生命是通过塑造出来的模式化而进行的新陈代谢。 

该定义项本身是含混不清的。 

（2）定义项中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 

直接包含称为同意反复，间接包含称为循环定义。又称自我指称或自我相

关，导致不确定性，不满足同一律。 

包含直接循环定义的例子： 

麻醉就是麻醉剂所起的作用。（定义项直接含被定义项麻醉） 

生命就是有生命的物质的生理现象。（定义项直接含被定义项生命） 

    包含间接（隐含）循环定义的例子： 

太阳是白昼发光的星体。 （白昼隐含太阳白天的照射） 

直线是不曲的线。 （曲相对于直（不直），除非特别定义了曲，隐含了直） 

违反这个规则，有时会产生悖论。 

悖论是无法满足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语句。 

例如：本语句假。 

由于此处只有一个语句，“本语句”即为“本语句假”这个语句。因此，“本

语句假”等同于“‘本语句假’假”，即“本语句真”。因此，说“本语句假”成

立，即为“本语句真”成立，违反无矛盾律（真假两可）；说“本语句假”不成

立，即为“本语句真”不成立，违反排中律（真假两不可）。所以“本语句假”无

法满足逻辑学基本规律，是悖论。 



同类变形的语句很多，如：  

写在方框中的这句话是假的。 

类似还有：“本黑板上的话都是假话”，“我正在说的话是假话”等等。这些都是

著名的悖论。其特点都是“部分指称整体”-主语包括了整个句子（当然包含主语

自己），从而定义项包含了被定义项。 

自我指称是产生悖论的重要根源。但自我指称不一定都会产生悖论。例如：

“本语句是中文语句”。这肯定是句真话。 

上述悖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自我指称”加“否定”。但并非“自我指称”加

“否定”一定产生悖论。例如：“本语句不是中文语句”。这肯定是一个假话。 

自我指称导致被定义项的不确定性（部分含整体、整体含部分，一词两意），

不满足同一律，即使在非悖论的情形，在形式逻辑体系中也是不允许的。 

    下面讨论一个更复杂的数学上的例子,即著名的罗素悖论。简要叙述一下康托

集合论基本概念。 

    集合 一堆东西的总体，记为：X。 

元素 集合中的东西称为元素，记为：x。 

属于 一个东西 x 是集合 X 的元素，称为 x 属于集合 X，记为：xX。一个东

西 x不是集合 X的元素，称为 x不属于集合 X，记为：x X。 

每一个集合都有确定的元素。对于任意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判定它是否在这个

集合。 

集合的表示：集合有多种表示方法。当元素个数有限或可数时，可以直接排

列全部元素： 

                       X={ , ,, ,} 1a 2a na

当元素个数不可数时，康托采用了概括原则（性质定义）： 

                           { : ( )}X a P a ， 



其中 是某个性质， 表示满足性质 的元素 全体组成的集合。 ( )P a X ( )P a a

例如： 。这里 表示性质{ : 0 1}X x x   ( )P x 0 1x  。 

例如：地球上所有藻类生物构成的集合。 

康托的概括性原则的好处是：人们可以考虑具有不可数无穷多元素的情形，例

如上面第一个例子。另一方面，人们仅需知道确定元素的性质 ，无需知道所

有元素。例如：我们知道藻类生物的本质属性，对任何生物，我们有办法确定它是

否是藻类生物，但我们目前不知道地球上到底有多少藻类生物？许多藻类生物我们

还未发现。但并不妨碍我们知道地球上所有藻类生物构成的集合是确定的。这无疑

极大地开拓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眼界和集合论的应用范围。 

( )P a

康托集合论正是建立在上述如此简单的“集合”、“元素”和“属于”等几个

基本术语的基础上。上述术语是如此简明易懂，而且符合人们公认的常识。 

康托（Cantor）在开始建立集合论的时候，遭到很多人的强烈反对，但很快，

大多数数学家便接受了集合论的概念。在康托集合论的体系中，除了集合没有很好

地定义外，特别是概括性原则，其它概念都是照形式逻辑一步一步地小心建立的，

所有其它定义都不会出现含糊的东西，所有定理都是按照逻辑来证明的。康托的集

合论结构自然而且简单，以往大多数的数学都可以它为基础。1900 年，著名数学

家庞卡莱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宣称“现在我们可以说，完整的严格性已经达到

了”。不幸地是，罗素的著名悖论点出了康托的朴素集合论在某些方面是自相矛盾

的。 

罗素悖论 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 Russell 在 1902 年提出了著名的悖论： 

集合可以分成两类：一个集合如果不包含自己作为元素（A A），称为第一

类集合；如果包含自己作为元素（AA），叫做第二类集合。这两个概念是互相

排斥的。 

定义集合：Q ={ A | AA }。 

问题：Q是哪一类集合？ 



解答：如果 Q 是第一类的，即 QQ，从而按 Q 的定义有 QQ。于是 Q 又是第

二类的。如果 Q 是第二类的，即 QQ，从而按 Q 的定义有 QQ，于是 Q 也是第一

类的。 

结论：Q是第一类的，当且仅当 Q是第二类的。二者是排斥的。 

罗素悖论中仅使用了康托集合论的几个基本术语：集合、元素、属于和不属

于、概括性原则。得出结论：完全运用康托的集合论的方法建立的集合论存在自相

矛盾！康托的集合论不能作为全体数学的基础。 

罗素的著名悖论直接导致了数学的第三次危机。使得众多著名数学家期待的以

康托的朴素集合论建立完整数学大厦的理想破灭了，数学大厦的基础被撼动。同时

引发了人们对已有数学体系正确性的疑虑。 

什么地方出错了？简单分析一下罗素悖论的问题出在哪。 

集合作为东西，其全体在康托朴素集合论的观点下也是集合。所以，集合全体

组成的集合就包含了“集合全体组成的集合”本身。这是一个定义项包含被定义项

的情形。罗素显然观察到了这个逻辑错误。进一步，罗素发现这个逻辑错误导致了

悖论。集合全体组成的集合，导致了包含自身的集合的存在，即所谓第二类集合的

存在。由此导出了著名的罗素悖论。 

进一步分析第二类集合 Z，即满足 ZZ 的集合。两端的 Z 的含义是不同的，

右端的 Z是集合，它是以包含什么为特征的。左端的 Z是元素，它是以含在什么里

为特征的。从康托朴素集合论的观点，集合本身也可视为一个东西，作为另一集合

的元素。元素本身也可以因其含有许多东西视为集合。因此，集合和元素的含义是

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隐含着不确定性或二义性。但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同一性

不允许二义性存在。从逻辑学的角度，在 ZZ 中，前后 Z 含义不同，违反了同一

律。例如：马属于马。右端的马表示个体马的全体组成的集合，左端的马如果作为

元素则表达的是动物中的一个种类，构成动物类集合的一个子类别（元素）。显然

二者含义是不同一的。说马这个动物类别是一匹马是不通的。 



上面的简要分析表明，康托的朴素集合论的基本定义暗含了循环定义的存在

性，由此产生悖论是不奇怪的。可以想象，当年作为逻辑学家的罗素应该已经觉察

到了康托的朴素集合论犯有不确定性的逻辑瑕疵，可能导致致命错误。因此，罗素

才寻求一个简单而有说服力的悖论完成这个致命一击。 

罗素悖论给出了违反定义规则可能会产生悖论的一个极为深刻而又有趣的例

证，小小的逻辑之错，引出了数学的大麻烦和危机。罗素悖论表明：康托的朴素集

合论假设必须做进一步的限定。“所有集合生成的集合”是悖论表明：一堆东西的

全体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统统称为“集合”。而是要分成许多层次，某些东

西的全体可以称为集合，另一些东西的全体不能称之为“集合”。例如所有集合的

全体应是不为“集合”的另一类事物，在这种情形，罗素悖论的情形被排除了。换

句话说，“集合”之外存在不是集合的事物。罗素悖论启发和引导数学向两个方向

发展，一个是公理集合论，另一个引向了“集合”之外的数学对象的研究。全新的

数学诞生了。 

罗素悖论仅是在无限制的使用概括原则扩大集合外延才产生悖论。在确定明确

的数学论域上集合论并未发现悖论，建立在其上的数学体系是牢固可信的。罗素悖

论不是数学的毁灭，而是揭示了数学领域是十分丰富的，不可穷尽的。就如同形式

逻辑不能解决所有逻辑问题一样，集合论也不能解决数学的所有问题。 

    （3）定义一般是肯定性陈述，除非必要和明确，定义项不应当是否定的 

定义的目的是描述被定义项蕴含的本质属性。否定性定义项表示对象类不具有

某种共有属性，通常并不能确定对象类具有某种本质属性。例如：生产力的内涵是

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生产关系的内涵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和基于上述关系形成的分配、交换与消费

关系三要素。如果我们定义生产力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

成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和基于上述关系形成的分配、交换与消费关系之外的生产要

素。则人们并不清楚生产力的内涵是什么，因为一般人不清楚除此之外还剩下什

么。不同的人对剩下的东西有不同的解读。另一方面，不同的人们对于生产力的内

涵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正面的给出各自关于生产力的内涵的表述，总可以让双方



清楚地知道各自在讲什么。又例如：非典是非典型性的肺炎。实际上表明人们对非

典的真实病因一无所知。 

否定性定义项有时产生悖论。 

例如贝里悖论：“用少于十八个汉字不能命名的最小整数”。我们知道需用十

八个汉字表达的最小整数是什么，但这里我们却用了十七个字即定义了这个整数。

在定义这个最小整数时使用了否定性词语，限定了定义的方法。 

定义项包含否定性陈述不是绝对不允许的，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必需的。在使

用否定性陈述，即当 A 被定义为非 B 时，A 和 B 在所属论域内必须互补，即 A 和 B

二者的外延互不相交，且二者的外延之和恰为所考虑的对象的论域全部。 

例如：无机物就是不含碳的化合物。化合物分为含碳和不含碳两类，前者称为

有机物，后者称为无机物，二者在化合物中互补。 

例如：不正确的思想就是没有如实反映客观的思维。“如实反映客观的思维”

和“没有如实反映客观的思维”互补。 

例如：如果我们已明确与生产相关的要素有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生

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分配交换与消费关系。则定

义生产力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和

基于上述关系形成的分配、交换与消费关系之外的生产要素”是可以的。 

    例如：“健康就是非病状态”这一定义有误。因为人的身体状况并非仅健康或

病态两种状态，健康和病之间还有称之为亚健康的过渡状态。 

（4）定义项中不能包括含混、歧义和比喻的概念或词语 

定义项中如果包括了含混的概念或词语，定义项就是不明确的，从而不能达到

明确被定义项的作用，不满足同一律。例如： 

生命是内在关系对外在关系的不断适应。 

这个定义中包含了许多含混的概念和词语，使人不知所云。 

定义项中也不能用比喻。例如： 



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 

“灵魂的工程师”和“凝固的艺术”虽然是对教师和建筑的很好的形象说明，

但作为定义就不严谨了。 

（5）定义项的外延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是全同的 

在交流和论辩中，为沟通各自采用的概念的内涵同一性，人们经常采用说明的

方式进一步诠释被定义项或给出等价的定义。此时定义项和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全

同，这是形式逻辑同一律的要求。违反这条规则的真实定义有下面几种情况： 

a.定义项的外延多于被定义项的外延，称为定义太宽的错误。 

例如：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的科学。 

这个定义的外延多于被定义项的外延。生产包括生产的技术方面，这是自然科

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是生产的社会和生产关系方面，这才是政治经

济学研究的对象。 

b.定义项的外延少于被定义项的外延，称为定义太狭的错误。 

例如：形式逻辑就是研究推理与论证的科学。 

这个定义的外延少于被定义项的外延。形式逻辑不仅研究推理与论证，还研究

概念、命题、……等等。 

2.5 划分方法 

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 

深入地理解一个概念的重要方面是清晰了解概念的外延。有时清晰了解了外

延，即确定了解了内涵。清晰了解外延的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列出所有分子。但当

一个概念的外延中有很多甚至无穷多的分子的时候，要明确这种概念外延就不能用

列举的方法。可以根据属性的不同，分成许多小类。在前一节讲述定义内涵的方法



时，提到属加种差是一种重要的定义方法。这种定义的方法正是建立在将被思考的

对象细分成各种类、属和种差的划分上的。 

划分就是将一个大类分成几个小类的逻辑方法。 

类是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对象总体。类中具有某些偶有属性的对象总体称为一

个子类。 

属与种  类称为子类的属,子类称为属的种。所以，划分也是将属分为几个种

的逻辑方法。 

例如将树木分成针叶树与阔叶树两个小类，则树木是针叶树与阔叶树的属，针

叶树与阔叶树是树木的种。 

又例如将星体分为恒星、行星、彗星与卫星四个小类，则星体称为恒星、行

星、彗星与卫星的属，恒星、行星、彗星与卫星称为星体的种。 

母项与子项 一个大类（或属）分成几个小类（或种），前者称为划分的母

项，后者称为划分的子项。 

划分标准（划分根据）将一个母项划分为几个子项，必须根据一个标准来进

行，划分时所根据的标准称为划分标准或划分根据。划分的标准可以是一个属性，

也可以是几个属性。 

划分的规则  基本要求 

划分必须是明确的 

（1）划分的各个子项应当互不相容 

所谓各个子项互不相容即各个子项之间互不相交。如果有两个子项之间相交，

就会有一些事物，即属于这个子项，又属于另一个子项，可能会引起混乱，不满足

同一律。违反这条划分规则的错误，叫做子项相容的错误。例如“战争分为常规

战争和世界战争”。犯了子项相容的错误，因为存在世界战争也是常规战争。第一

次世界大战是常规战争，二者是相容的。 



（2）各子项外延之和必须与母项外延相同 

如果子项外延之和小于母项外延，母项外延中的一些对象被遗漏了，此类错误

称为划分不全。如将“直系亲属”分为“双亲（父母）”和“子女”是不正确

的，因为遗漏了子项“配偶”，划分不全。 

如果子项外延之和大于母项外延，一些对象不属于母项，此类错误称为“多出

子项”。如将“直系亲属”分为“双亲（父母）”、“胞亲”（兄弟姐妹）、“配

偶”和“子女”是不正确的，因为多出了子项“胞亲”。 

“直系亲属”的正确划分标准为：与当事人有直接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人。 

（3）每次划分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 

这条规则体现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要求。违反这一规则称为划分标准不同

一。如“战争分为常规战争和世界战争”。常规战争的划分标准是武器的种类

（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核武器）），世界战争的划分标准是战场的范围（局部

战争和世界战争）。 

（4）子项必须是同一层次的概念 

违反这一规则称为子项不当并列。如将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

维科学是正确的，而将科学划分为数学、物理学、化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

学是不正确的，因为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与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不是同一层次的

概念。 

划分与定义的关系 

划分与定义从两个不同方面来明确概念，划分明确概念的外延，定义明确概念

的内涵。 

划分与定义又是密切联系的。例如许多定义是属加种差方式，划分就是将一个

属分成几个种。划分为定义提供了一定条件，定义为划分提出了一定要求。有时通

过揭示外延来说明概念，这种方法称为外延定义。 



分解  将整体分成部分，用以明确整体的概念。例如将人分为老年人、中年

人、青年人、少年人、幼年人。又例如把北京分成朝阳、海淀、东城等城区。 

划分与分解 

划分与分解有相同之处，二者都是讲整体分成部分，具有相同结构： 

A分为 ， ，……, 。 1A 2A nA

划分与分解有不同之处：划分是按偶有属性将类分成子类；分解则不一定。如

何区别划分与分解的不同呢？按照划分的定义，子类中的分子具有与类中分子的共

同本质属性，如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少年人、幼年人的分子均是人，形式地

说“ 是 ”成立。因此，人分成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少年人、幼年人是

划分。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等没有所指的共同本质属性，不能说“朝阳区”

（海淀区等）是“北京市”，即北京市分成朝阳、海淀等城区是分解，不是划分。

但按居住地北京人分成朝阳人、海淀人等是划分。 

iA A

2.6 概括和限制 

限制  通过增加内涵或缩小外延从属概念得到种概念的逻辑方法。限制的作

用是将一般概念具体化。 

如从“学校”到“大学”，是一种限制，“学校”是属，“大学”是种。从

“动物”到“人”，也是一种限制，“动物”是属，“人”是种。 

如果一个定义过宽，可以通过限制的方法加以纠正。如“宪法是国家大法”，

定义过宽，可以限制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限制的方法  加限定词是常用的方法“大法”限定为“根本大法”。 不同的

种类名词。如“学校”和“大学”。 

逻辑学中的限制必须在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之间进行。如“亚洲国家”可以限制

为“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是“亚洲国家”的子类，有属种关系；但“亚

洲”不能限制为“东南亚”，二者之间没有属种关系。单独概念没有种概念，不能

限制。 



概括 通过减少内涵或扩大外延从种概念得到其所在属概念的逻辑方法。概括

作用是将具体概念一般化。 

如果一个定义过窄，可以通过概括的方法加以修正。 

逻辑学中的概括必须在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之间进行。例如“树木”能被概括为

“植物”，“树木”是种，“植物”是属。二者有属种关系。但“树木”不能被概

括为“森林”，“树木”和“森林”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二者没有属种关系。 

    2.7 概念的种类    

   （1）正概念与负概念 

    论域：通常人们在一定范围内考虑某种概念，这个限定对象的范围称为论域。 

    例如在讨论有关人的不同概念时，人就是论域；讨论有关动物或植物的概念

时，动物或植物就是论域；讨论有关函数的概念，函数就是论域；等等。  

设有一些属性。基于这些属性可以给出两种概念： 

反映具有这些属性的概念称为正概念。 

反映并非具有这些属性的概念称为负概念。 

如健康、典型肺炎等是正概念，则并非健康、非典型性肺炎等是负概念。 

负概念中含有“不”、“无”与“非”的否定词。但有些名词中的不与非不构

成负概念，如“不丹”、“无锡”和“非洲”等。 

在确定的论域内，对任一对象，如果不能用正概念表示它，就能用负概念去表

示它。这是排中律对概念的限定，该对象或者具有或者不具有概念的内涵。这个要

求的特点是正概念的外延与负概念的外延的并是整个论域，即 

{正概念的外延} {负概念的外延}=论域 

    反之，对任一对象，如果能用正概念表示它，就不能用负概念去表示它。这是

无矛盾律对概念的要求，该对象不能同时具有或者不具有概念的内涵。这个要求的

特点是正概念的外延与负概念的外延没有重合部分，即 



{正概念的外延} {负概念的外延}=  

  

  （2）单独概念与普遍概念  

   单独概念：外延是独一无二的事物。 

   例如“中国”、“最高的山峰”、“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都是单独概念。 

   普遍概念：外延包含许多的对象。 

   例如“国家”、“商品”、“动物”、“美丽的”等都是普遍概念。 

   （3）集合体概念与非集合体概念  

    集合体由许多对象作为部分有机地组成，其部分不必具有共有的特有属性。集

合体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例 2.12 舰队是一个集合体，它是由许多具有不同作战功能的舰艇组成的，它

的战斗力是由舰队内不同功能舰艇协同形成的。舰队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不可

分割的。舰队内任何一个舰艇都不具有舰队所具有的整体功能和战斗力；同样，舰

队失去一艘舰艇，整体战斗力也可能极大的削弱。 

    例 2.13 森林是一个集合体。森林是由树木组成的。但森林的属性可以包含它

对环境、气候、生态等的影响，这是森林所含全体树木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个别

树木所能为的。有时某某森林也指某某地区数目的整体，此时某某森林就是普通概

念。 

    集合体概念 反映集合体的概念。 

    非集合体概念 不是反映集合体的概念 

    例如“舰队”、“森林”、“政党”、“工人阶级”等是集合体概念；“军

舰”、“树木”、“党员”、“工人”等是非集合体概念。 

    集合体与类有很大的区别： 



   （1）集合体是整体的概念，类是个体的集合。 

   （2）类是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对象群体，集合体的属性则是由其组成部分个体

属性共同作用形成的。 

   （3）相应的集合体名词与非集合体名词也有很大区别。集合体名词应作为单称

处理。 

    例 2.14 “中国人是勤劳、智慧、勇敢的”。这里“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集

合体，是一个集合体概念，表达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普遍的素质和品德。如果理解成

非集合体概念，即所有具有拥有中国国籍的人组成的类，则这句话变为任何一个拥

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是勤劳、智慧、勇敢的。这显然是荒谬的，许多人既不勤劳、又

不智慧、也不勇敢。 

由于中文文字的多义性，很多词具有集合体名词与非集合体名词的多义性，即

并无文字的区分。例如上面句子中的“中国人”的概念。在概念的使用中，要注意

不同语境中和使用者的真实表达含义。 

    考虑下面推理： 

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 

张三是人。 

所以，张三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 

在这个推理中，第一个前提中的“人”是集合体概念，因而是集合体概念，第二个

前提中的“人”是指具体的个体，因而是普通概念。概念没有保持同一性，因而这

个推理是不正确的。 

集合体概念和非集合体概念与单独概念和普通概念的区别 

   集合体概念和非集合体概念与单独概念和普通概念是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分类

的。集合体概念和普通概念虽然都可包含多个元素，但集合体概念一般不是普通概

念。普通概念外延中的元素是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分子，集合体概念中的元素通常



是不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元素；普通概念反映对象类的共有本质属性，集合体概念

反映对象类中元素的某些协同属性。反之，普通概念一般也不是集合体概念。有时

普通概念中的外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看，例如“人”作为整体看，则可视为集合体

概念。但通常作为整体看时，其属性已不是原有普通概念中的共有本质属性。例如

“中国人是勤劳、智慧、勇敢的”。此时“中国人”作为集合体概念，其属性是勤

劳、智慧、勇敢，而这不是作为普通概念时中国人内涵的共有本质属性。另一方

面，集合体概念中集合体视为一个整体元素，所以集合体概念是单独概念，但单独

概念不一定是集合体概念，例如单独概念外延中的分子不一定是集合体。 

 

（4）相对概念与绝对概念 

相对概念 反映具有某种关系的事物的概念。 

例如反映年长和年幼、亲和疏、远和近、大和小、多和少、轻和重、前和

后、原因和结果等关系的概念，都是相对概念。 

绝对概念 反映具有某种独立性质的事物的概念。 

    2.8 概念间的关系    

任何两类事物之间，存在同异关系。这种同异关系，是形式逻辑研究的对

象。 

概念的同异关系 两个概念之间的同异关系，表现在两个概念相应的外延形成

的类之间的同异关系。 

概念的同异关系的分类  

    (1)全同关系（重合关系、同一关系） 如果两个概念的外延是同一的，则称

两个概念有全同关系，或全同的。 



设 A 和 B 是两个概念，对应的外延表示为类 X 和 Y。如果 X=Y，即 X Y 且

X Y，则概念 A和 B全同的。 




例如“正三角形”、“等角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三个概念是全同关

系。 

(2) 上属关系 如果概念 A 的外延 X 包含概念 B 的外延 Y，即 X Y，A 的外

延大于 B 的外延，则称概念 A 与概念 B 有上属关系，称 A 上属于 B，或 A 是 B 的上

位概念。外延较大的概念称为是外延较小的概念的属概念，外延较小的概念称为是

外延较大的概念的种概念，即 A是 B的属，B是 A的种。 



例如：工业上位于重工业。工业是重工业的属，重工业是工业的种。 

      脊椎动物是人的上位概念。脊椎动物是人的属，人是脊椎动物的种。 

(3) 下属关系 如果概念 A 的外延 X 包含于概念 B 的外延 Y 内，即 X Y，A

的外延小于 B 的外延，则称概念 A 与概念 B 有下属关系，称 A 下属于 B，或 A 是 B

的下位概念。 



Y     

X 
Y

X        
 

 

 

X    Y 

         全同关系                 上位关系                   下位关系 

 

 (4) 交叉关系 如果概念 A 的外延 X 与概念 B 的外延 Y 有一部分相同，又有

另一部分不同，即 X Y ，则称概念 A 与概念 B 有交叉关系。称 A 交叉于 B，

或 A与 B是交叉的。 

  

例如：妇女与工人有交叉关系—女工。共青团员与大学生有交叉关系。 



 (5) 全异关系（排斥关系） 如果概念 A 的外延 X 与概念 B 的外延 Y 完全不

同，即 X Y= ，则称概念 A 与概念 B 有全异关系。称 A 全异于 B，或 A 与 B 是全

异的或排斥的。、 



全异关系中又有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两种特殊类型。设 A（外延为 X）和 B

（外延为 Y）是全异的，且均下属于 C（外延为 Z），会出现两种情况： 

（a）X 和 Y 合起来与 Z 相同，即 X Y=Z，则称概念 A 和概念 B 在论域 Z 中有

矛盾关系，称 A和 B在论域 Z中是矛盾的。 



（b）X 和 Y 合起来还是少于 Z，即 A B Z，则称概念 A 和概念 B 在论域 Z

中有反对关系，称 A和 B在论域 Z中是反对的。 

 

X                 Y                     X     

Y 

 

 

 

X              Y 

     交叉关系                反对关系                矛盾关系 

反对关系与矛盾关系的区别在于：反对关系下，论域 Z 中对任何对象，不可

能同时满足 A和 B的本质属性，但可以同时不满足 A和 B的本质属性。在矛盾关系

下论域 Z中对任何对象，不可能同时满足 A和 B的本质属性，也不可能同时不满足

A和 B的本质属性。 

例如：男生与女生、牛与非牛、直边图形与曲边图形等是矛盾关系。牛与

马、黑与白、黄与红等就是反对的关系。 

上面图示法称为欧拉图。 

 

 

 

 



    本章小结： 

A.概念 

（A1）概念的特征    

* 概念的表现形式： 词语，又称词项（term）。 

* 概念的描述：反映一个对象类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 对象：一切能够被思考的客体。 

* 性质: 一个对象单独具有的特性。 

* 关系： 多个对象间的某些方面的相对或比较特性。 

* 属性： 一个对象的性质与关系全体，称为该对象的属性。 

* 类：具有某些共同属性的对象全体称为一个类。 

* 分子：具有某类规定的共同属性的对象，称为该类的分子。 

    * 特有属性： 类中对象的共同具有的属性。 

    * 偶有属性： 类中部分对象所具有，但不是所有对象都具有的属性。 

    * 本质属性: 特有属性中别类的对象都不共同具有的属性。 

    * 固有属性: 类中对象非本质属性的其它特有属性。 

* 概念的特征：内涵与外延   

    * 概念的内涵：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具有的本质属性。 

* 概念的外延：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类。   

   （A2）概念的种类    

   * 正概念与负概念 



   * 论域：通常人们在一定范围内考虑某种概念，这个限定对象的范围称为论

域。 

   * 反映具有此种属性的概念称为正概念。 

   * 反映并非具有此种属性的概念称为负概念。 

   * {正概念的外延} {负概念的外延}=  

   * 单独概念与普遍概念  

   * 单独概念：外延是独一无二的事物。 

   * 普遍概念：外延包含许多的对象。 

   *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 集合概念: 反映集合体的概念。 

   * 非集合概念: 不是反映集合体的概念 

   * 相对概念与绝对概念 

   * 相对概念: 反映具有某种关系的事物的概念。 

   * 绝对概念: 反映具有某种独立性质的事物的概念。 

   （A3）概念间的关系   

      存在全同关系、上属关系、下属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五种关系。 

B.确定概念的方法 

   （B1）内涵的定义方法 

* 定义: 揭示对象类的本质属性（内涵）的逻辑方法。 

    * 被定义项  被其内涵所揭示的项。 

    * 定义项  揭示被定义项的内涵的概念。 

    * 定义联项  表示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必然联系的项。 



    定义方式 

* 真实定义：一般结构为：Ds(被定义项)是 Dp(定义项)。 

    * 发生定义: 事物发生或形成过程中的情况或产生的结果。 

* 属加种差定义:一般结构为：Ds(被定义项)=（邻近）属+种差. 

    * 因果定义： 利用因果关系给出定义 

* 语词定义：说明定义和规定定义。 

定义的规则  

     * 定义项的认知度高于被定义项。 

 * 定义项中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 

     * 定义一般是肯定性陈述，除非必要和明确，定义项不应包括负概念。 

 * 定义项中不能包括含混、歧义和比喻的概念或词语。 

 * 定义项的外延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是全同的。 

（B2）外延的划分方法 

* 类与子类：类是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对象总体。类中具有某些偶有属性的对

象总体称为一个子类。 

* 属与种: 类称为子类的属,子类称为类的种。 

* 划分: 将属分为几个种的逻辑方法。 

* 母项与子项: 把一个大类（或属）分成几个小类（或种），前者称为划分的

母项，后者称为划分的子项。 

* 划分标准: 将一个母项划分为几个子项标准。 

划分的规则      

* 划分的各个子项应当互不相容 



* 各子项外延之和必须全同于母项外延 

* 每次划分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 

* 子项必须是同一层次的概念 

（B3）概括和限制 

* 限制：通过增加内涵或缩小外延从属概念得到其种概念的逻辑方法。 

* 概括：通过减少内涵或扩大外延从种概念得到其所在属概念的逻辑方法。 

* 逻辑学中的限制与概括必须在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之间进行。  

 

 

 

第二章习题 

一、判断下列陈述的正误： 

1、对象所具有的性质统称为对象的属性。 

2、对象类的本质属性是该类对象共同具有的属性。 

3、对于一个概念，如果一个对象不具有其内涵，则不属于其外延。 

4、空概念只有内涵没有外延。 

5、每一概念的正确定义是唯一的。 

6、定义不能使用否定句。 

7、任意两个概念都存在内涵与外延的反变关系，即内涵越少的概念其外延越大，

内涵越多的概念其外延越小。 

二、回答下列问题（说明逻辑理由）： 

1、“平反就是对处理错误的案件进行纠正”。作为定义，这一陈述是否正确？ 



2、“科学理论就是符合实际的认识”。作为一个定义是否正确？ 

3、“勇敢”限制为“勇敢的战士”，是否正确？ 

4、“喜马拉雅山”概括为“珠穆朗玛峰”，是否正确？ 

三、填写正确答案 

1、概念是反映对象（   ）的思维形式。 

A. 偶有属性； B.固有属性；C.本质属性；D. 特有属性 

2、对象类的本质属性是（    ）。 

A、该类对象共同具有并且仅为该类对象共同具有的属性。 

B、仅为该类对象具有的固有属性。 

C、能够将该类对象与其它类对象区分开来的属性。 

3、非集合体概念是将对象作为一个（    ）来反映的。 

A、类； B、集合体。 

4、空概念是（    ）。 

A、只有内涵没有外延的概念；B、外延为空类的概念。 

5、如果对同一个概念，甲和乙作出两个不同的定义，则这两个定义（      ）。 

A、必然有一个是错误的：B、可能都是正确的；C、可能都是错误的。 

6、循环定义是指（     ）。 

A、定义项中直接包含被定义项；B、定义项中间接包含被定义项。 

7、当定义过宽时，可运用（     ）的逻辑方法加以纠正。 

A、概括； B、限制 

8、如果对同一个概念，甲和乙作出两个不同的划分，则这两个划分（      ）。 

A、必然有一个是错误的：B、可能都是正确的；C、可能都是错误的。 



9、社会关系的内涵是（         ），外延是（         ）。 

A、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家庭等各方面的关系。 

B、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关系的总称。 

10、“交流思想的工具”是语言的（   ），“记录语言的符号”是文字的

（   ）。 

A、 内涵； B、外延。 

四、指出下列语句中标有横线的概念的种类。 

A、集合概念；B、非集合概念；C、单独概念；D、普遍概念。 

1、我们的干部来自于人民。干部服务于人民。（   ）（   ） （   ） （   ） 

2、在人民的国家中，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  （    ） 

3、人贵有自知之明。（    ） 

4、鲁迅的作品充满批判精神。“孔乙己”是鲁迅的作品。（  ）（  ）（  ） 

5、昆虫是世界上种类最多的动物，昆虫分布在地球各处。（    ） （    ） 

6、中国女子排球队拼搏奋战，最终中国女子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    ） 

（   ） 

五、识别下列每一个定义的缺陷 

  A、晦涩、歧义或比喻性；B、循环；C、不必要的否定；D、太宽泛；E、太狭窄 

1、“企鹅”是不会飞的鸟。  （    ） 

2、 一个“八角形”是一个形似停止标志的图形。  (    ) 

3、 一个“三角形”是一个有三条相等的边的封闭平面图形。  (     ) 

4、“椭圆”是圆和矩形的过渡。   (     ) 

5、“富人”指跟比尔.盖茨一样有钱的人。   （     ） 



6、 “罪恶”被定义为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  （       ） 

7、 “蓝色”表示有蓝的颜色。  （    ） 

8、 “时间”是我们倾注生命的巨大容器。（     ） 

9、 “爬行动物”指蛇。  （      ） 

10、“球形的”指形似地球的。 （     ） 

11、正方形就是四角相等的四边形。 （     ） 

12、“大国”就是比小国领土大、人口多的国家；“小国”则是比大国领土小、人

口少的国家。  （      ） 

六、下列概念的限制和概括是否正确？为什么？ 

1、将“学生”限制为“中学生”，概括为“知识分子”。 

2、将“勇敢”限制为“勇敢的人”，概括为“品德”。 

3、将“违法行为”限制为“贪污行为”，概括为“犯罪行为”。 

4、将“喜马拉雅山脉”限制为“山脉”，概括为“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 

5、将“非金属元素”限制为“碳”，概括为“元素”。 

6、将“军队”限制为“战士”，概括为“专政工具”。 

七、下列表述作为连续限制或连续概括是否正确？为什么？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乡人民代表大会。 

2、中国北方的最大的城市→中国最大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城市。 

3、亚洲→中国→河北省→石家庄。 

八、对下列概念各作一次限制和概括 

1、脑力劳动者 

2、诗歌 



3、牛 

4、资本主义国家 

5、机电产品 

6、历史科学 

 


